
《工业产权法律制度》第 150 至 185 条 

第三章 

设计及新型 

第一节 

保护对象 

第一百五十条 

（保护对象） 

以某一产品本身所具备及/或其装饰所使用之线条、轮廓、色彩、形状、质地及/

或材料将该产品之全部或部分外观体现出来之符合本节所定要求之创作，方得透

过取得设计或新型之注册证书而成为本法规之保护对象。 

第一百五十一条 

（产品之定义） 

一、为着产生上条规定之效力，产品系指任何工业品或手工制品，其中包括装配

复合产品用之组件、包装、展示部分、图形符号及印刷文字，但不包括计算机程

序。 

二、复合产品系指由多项组件合成之物品，该等组件可从该复合产品中抽出以对

其进行拆卸及可置回产品内以对其进行重新装配。 

第一百五十二条 

（可给予注册之条件） 

一、对具备下列特征之设计及新型，均可给予注册： 

a）新颖性； 

b）独特性。 

二、设计或新型非属全新，但属将常规因素进行新结合或对已使用因素进行不同

之布局，且该等结合或布局能赋予有关对象独特性时，有关设计或新型所具之新

颖性并不受影响。 

第一百五十三条 



（新颖性） 

一、如在某项设计或新型之注册申请前或要求优先权前未有任何相同之设计或新

型在本地区或本地区以外被公开，则该项设计或新型具备新颖性。 

二、仅在无关重要之细节上有差别之设计或新型，视为相同之设计或新型。 

第一百五十四条 

（独特性） 

一、如某项设计或新型对被知会之使用者所给予之整体印象，不同于在注册申请

日前或要求优先权日前已公开之任何设计或新型对该使用者所给予之整体印象，

则该项设计或新型视为具备独特性。 

二、在判断设计或新型之独特性时，须考虑创作人在实践该设计或新型时所具备

之自由度。 

第一百五十五条 

（在组件中所蕴含之设计或新型） 

一、如同时符合下列条件，则组成某复合产品之某一组件之产品所应用或蕴含之

设计或新型，视为具备新颖性及独特性： 

a）如可合理期待，即使在组件产品纳入复合产品后，在后者之正常使用期间该

设计或新型仍属可见； 

b）该组件本身所具有之可见特征符合新颖性及独特性之要求。 

二、为着产生上款 a 项规定之效力，正常使用系指任何不属保存、保养或维修之

使用。 

第一百五十六条 

（注册之例外及限制） 

一、注册并不对下列各项提供保护： 

a）仅源自产品技术功能之产品外观特征； 

b）必须按产品之准确形状及大小而复制之产品外观特征，以便使该蕴含或应用

有关设计或新型之产品得以机械方式与另一产品连结，包括置于另一产品内部、

周围或贴着另一产品，从而使两者均得以执行其功能。 



二、如有关设计或新型之目的为允许可相互替代之产品之多次装配或允许其在调

制系统内之连结，则只要符合新颖性及独特性方面之要求，均得对该设计或新型

作出注册；以上规定不影响上款 b项规定之适用。 

第一百五十七条 

（公开） 

一、为着产生第一百五十三条及第一百五十五条规定之效力，某设计或新型曾在

某展览会中公布或展示、曾在商业中使用或曾以任何其它方式为人所知悉者，均

视为已被公开；但在澳门从事活动之相关领域之专门界别人士在其平常活动中，

有理由未能于注册申请日或要求优先权日以前获悉上述事实者，则不在此限。 

二、然而，仅以第三人基于明确或隐含之机密条件下已获悉有关设计或新型为理

由者，并不视该设计或新型已被公开。 

第一百五十八条 

（不可对抗之公开） 

一、为着产生第一百五十三条及第一百五十五条之效力，拟注册之设计或新型在

下列情况下被公开者，并不视作已被公开： 

a）由创作人、创作人之继受人或第三人基于其提供之信息或采取之措施而作之

公开； 

b）于提交注册申请日前之十二个月内，或属要求某优先权时，于优先权日前之

十二个月内，按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于巴黎签订之《有关国际博览会之公

约》之规定而在官方国际博览会或经官方认可之国际博览会上被公开，以及于葡

萄牙或国际、官方或于获世界贸易组织或保护工业产权联盟之任何成员国家或地

区官方认可之课程、展览会及交易会上被公开； 

c）因相对于创作人或其继受人系一种滥用而被公开。 

二、对于按上款 a项及 b项之规定而属不可对抗之公开，其证明应由申请人在注

册申请日起计之三个月内提供。 

第二节 

设计及新型之注册权 

第一百五十九条 

（注册权） 

一、注册权属创作人或其任一名义之继受人所有。 



二、第七十条至第七十六条之规定，适用于设计或新型之注册；但不影响有关著

作权规定之适用。 

第三节 

设计及新型之注册程序 

第一百六十条 

（申请之形式） 

一、设计或新型之注册申请，须以本地区正式语文作成之请求书作出；该请求书

须指明申请人之姓名或商业名称、其国籍以及住所或营业场所之所在地点，并须

以一式三份之方式附同以下数据： 

a）因应情况而指出拟注册之设计或新型之名称或标题，又或指出其用途； 

b）创作人之姓名及其居住之国家或地区； 

c）一件将拟注册之设计或新型所属物品复制之照相平版印刷品，或按经济司要

求之同属该复制之其它载体； 

d）如属主张优先权之情况，则按第十七条第三款之规定提出该主张。 

二、用作表示设计或新型之虚拟词语并不构成保护之对象。 

第一百六十一条 

（申请之补充资料） 

一、设计或新型之注册申请应附同下列数据： 

a）有关拟注册之设计或新型所属物品之新颖性之说明书； 

b）上述物品之附图或照片。 

二、下列数据，亦应因应情况而作为注册申请之补充： 

a）延迟公布申请之请求； 

b）设计或新型为未归入公产范围之艺术品之复制时证实取得著作权人许可之文

件，或在一般情况下，申请人非为作者时，证实取得作者许可之文件； 

c）证实具有所主张之优先权之文件。 



三、有关拟注册设计或新型所属物品之新颖性之说明书应缮写于专用印件上，并

应具有以几何或装饰角度对该物品外表之详细解释，且最好不应超过 150 个词或

400 个字。 

四、经济司得要求提交物品本身或用作对有关设计或新型形成一个较准确概念之

其它透视照片，申请人本人亦得主动提交上述物品或照片。 

五、如在设计之注册申请内就色彩之结合提出权利要求，则有关附图或照片应显

示出该权利要求中所指之色彩。 

六、第二款 a项所指之公布之延迟，不得超过自提出申请日或要求优先权日起计

之三十个月。 

第一百六十二条 

（申请之单一性及设计或新型之注册之单一性） 

一、同一请求书内不得申请一项以上之注册；每项设计或新型须有不同之注册。 

二、构成一项完整设计或新型之各项不可缺少之组成部分之设计或新型，则须纳

入同一注册内。 

第一百六十三条 

（多项申请） 

一、在不影响上条规定之适用下，具备相同之主要识别特征之多项设计或新型得

纳入同一注册内，以构成一系列在目的或应用上有相互关连之物品，但该等设计

或新型最多不得超过十项。 

二、在上款所指之情况下，该系列物品成为不可分割之一个整体，并作为独一项

注册之对象，对其不得作划分或部分移转。 

三、有关第一款所指设计或新型之附图或照片，应按同一申请拟包括之物品之总

数按次序编号。 

第一百六十四条 

（形式上之审查） 

一、经济司收到申请后，即在一个月内对其进行形式审查，以核实该申请是否符

合第一百六十条至第一百六十三条所定之要求。 

二、如申请内欠缺其须具备之某项数据，或其数据有不符合规范之处，则申请人

应在接获经济司为此而向其作出之通知起计之两个月内使该申请合乎规范；又或



无该通知时，应在提交申请起计之三个月内使该申请合乎规范；上述两期间均得

应附理由说明之请求而延长一个月。 

三、在相应情况下，适用第八十二条第三款至第六款之规定。 

四、如申请人未在限定期间内补正上述不符合规范之处，则须驳回该申请，并在

《政府公报》上公布有关通告。 

第一百六十五条 

（向公众公开之通告） 

一、自提出申请日起计已满十二个月，或在属主张优先权之情况自主张日起计已

满十二个月后，经济司即促使在《政府公报》上公布有关之公开通告，而自该公

布尔日起公众即可查阅有关之申请卷宗。 

二、只要符合下列各项条件，如申请人有所要求，则得在上款所指期间届满前公

开有关卷宗： 

a）自提出注册申请起计至少已满两个月； 

b）申请非处于按上条规定之待补正不符合规范之处之阶段； 

c）就提前公开之要求已缴纳所需之费用。 

第一百六十六条 

（异议） 

一、自公布公开通告起至给予注册之日止，任一第三人均得就作为申请对象之新

型或设计可否作注册之事宜向经济司提交以书面方式作成之异议。 

二、上述异议须转送申请人，申请人得在接获上述异议之通知起计之两个月内作

出答复。 

第一百六十七条 

（审查报告书及指定实体） 

一、由指定实体中之一实体制作之审查设计或新型之报告书，系以拟注册之设计

或新型所属物品之复制品、有关照片、附图或物品本身为对象，其目的为判断是

否符合给予注册之要求。 

二、在相应之情况下，适用第八十五条第二款及第三款之规定。 

第一百六十八条 



（设计或新型之审查） 

在相应之情况下，对设计或新型适用第八十六条之规定；但递交该条第一款所指

之其中一项资料之期间则为三十个月，而非该款所指之期间。 

第一百六十九条 

（由第三人提出之制作审查报告书之申请） 

一、自注册申请向公众公开之日起，如申请人未要求制作上条所指之审查报告书，

则任何人均得要求制作该报告书，直至提出注册申请日起计之三十个月期间届满

时止。 

二、在相应情况下，适用第八十七条第二款之规定。 

第一百七十条 

（对制作审查报告书之申请之拒绝，以及变更──准用） 

第八十八条及第八十九条之规定，经作出必要配合后，适用于设计及新型。 

第一百七十一条 

（于制作审查报告书阶段对不符合规范之处作出补正） 

一、如指定实体未制作审查报告书，则经济司须将上述决定转告申请人，对为给

予注册之效力而言，该通知即替代审查报告书。 

二、如指定实体认为发生下列情况，经济司亦须将不能制作审查报告书一事通知

申请人： 

a）说明书、附图、照片及其它同类数据不符合所定之要求，以致无法进行实质

检索； 

b）注册申请之对象并不纳入设计、新型或可注册物之概念内，或基于其它原因

而使该指定实体无须进行检索。 

三、在上款所指情况下，申请人得在两个月内改正注册申请之缺点，并重新提出

制作审查报告书之申请。 

四、如制作审查报告书之申请被重新提出后，指定实体重申其仍未能按经改正之

注册申请而变更其原结论，则申请人得提出附理由说明之反对。 

五、如有关设计或新型明显不可获给予注册，或上款所指之反对未在经济司为此

定出之期间内提出，又或在无此期间定出之情况下未在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所

指期间届满前提出上述反对，则该反对不获接纳。 



第一百七十二条 

（分案申请、多项优先及撤回申请──准用） 

在相应情况下，对设计及新型适用第九十一条至第九十三条、以及第九十六条之

规定。 

第一百七十三条 

（拒绝对设计或新型给予注册之理由） 

在下列情况下，须拒绝对设计或新型给予注册： 

a）存在第九条第一款所指之任何一项拒绝授予工业产权之一般理由； 

b）在有关设计或新型中使用一项识别标记，而按适用之法律规定可有权禁止上

述使用； 

c）有关设计或新型构成对受著作权保护之某项作品之一项未经许可之使用； 

d）有关设计或新型构成对《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第六条之三所列出之任何

标志之不当使用，或构成对不属上述条款所包括但关乎本地区特别公共利益之其

它识别标记、徽记及印章之不当使用。 

第一百七十四条 

（部分给予） 

一、如仅属按照通知而删除说明书内之某些句子、更改名称或标题或删去同一申

请内之某些对象之情况，且申请人未在接获该通知起计之一个月内明确提出反

对，则经济司得作出上述变更，并促使将给予注册之通告公布在《政府公报》上。 

二、就上款所指之通告连同摘要之转录公布时，应指出所作之修改。 

第一百七十五条 

（有关给予或拒绝给予注册之通知） 

给予注册或拒绝给予注册，须按第二十条第二款及第三款之规定作出通知，并须

在《政府公报》上作出公布。 

第四节 

设计及新型之注册之效力 

第一百七十六条 



（存续期） 

一、注册之存续期为五年，自申请日起计；对注册得以相同期间续展，直至届满

二十五年之存续期限。 

二、上款所指之续展，应在注册有效期之最后六个月内提出申请。 

第一百七十七条 

（注册所授予之权利） 

一、只要设计或新型之注册属有效，即授予其权利人使用该设计或新型、以及禁

止第三人在未经其本人同意下使用该设计或新型之专属权。 

二、上款所指之使用，尤其包括提供、投放市场、进口、出口或使用某种蕴含或

应用该设计或新型之产品，以及为上述目的而储存该产品。 

三、注册之有效性，并不因授予注册证书之行为而被推定。 

第一百七十八条 

（对注册所授予之权利之限制） 

下列者不属因注册而授予之权利范围： 

a）为实验目的而作出之行为； 

b）为参考或教学目的而作之复制行为，只要该等行为系在不与商业活动之诚信

相悖、不对设计或新型之正常利用构成不当损害及指明来源下作出； 

c）暂时经过本地区、于其它国家或地区登记之船舶及航空器上之装备； 

d）为维修上项所指船舶及航空器而进口备用及附属部件，以及进行上述维修； 

e）在私人使用范围内作出无商业目的之行为。 

第一百七十九条 

（与著作权之关系） 

设计或新型之注册效力，对于由规范著作权之法例自设计或新型以任何形式被创

作或确定之日起所给予之保护不构成影响。 

第五节 

设计及新型之使用 



第一百八十条 

（设计或新型之标明） 

在注册生效期间，权利人得在产品上使用“desenho ou modelo n.º”或缩写“D 

M n.º”之葡文字样，亦得使用相应之“设计或新型编号”或缩写“设计或新型

号”之中文字样。 

第一百八十一条 

（设计或新型之不可改变性） 

一、在注册生效期间，设计或新型应视为不可改变。 

二、按比例而作出之扩大或缩小，不影响设计或新型之不可改变性。 

第一百八十二条 

（设计或新型之细节之改变） 

一、由注册权利人对设计或新型作出之仅改变其无关重要之细节之变更，得成为

一项或多项新注册之对象。 

二、应在原证书及按上款规定而作出注册之所有证书内，就上款所指之注册作出

附注。 

三、按本条规定而被变更之设计或新型，在其注册有效期届满后即归入公产范围。 

第六节 

设计及新型之注册之终止 

第一百八十三条 

（设计或新型之注册之无效） 

除第四十七条所定出之工业产权无效之一般原因外，设计或新型与在注册申请日

后或要求优先权日后公开而先于该日受保护之前一设计或新型相同时，亦构成该

较后受保护之设计或新型之注册无效之原因。 

第一百八十四条 

（设计或新型之注册之可予撤销） 

在第四十八条所指之情况以及下列情况下，设计或新型之注册可予撤销： 



a）将一识别标记使用在较后之设计或新型之注册中，且规范该标记之规定授予

禁止进行上述使用之权利； 

b）有关设计或新型构成对受著作权保护之某项作品之一项未经许可之使用； 

c）有关设计或新型构成对《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第六条之三所列出之任何

标志之不当使用，或构成对不属上述公约第六条之三所包括但关乎澳门特别公共

利益之其它识别标记、徽记及印章之不当使用。 

第一百八十五条 

（设计或新型之注册之拒绝、被宣告无效或撤销） 

一、如按第九条第一款 a项及第一百七十三条 b项之规定已拒绝对某项设计或新

型给予注册，或某项设计或新型之注册已被宣告无效或撤销，则只要同时符合下

列条件，就同一设计或新型尚可作出注册，或透过更改方式维持相关权利： 

a）维持设计或新型之本体； 

b）引入必要之更改，以符合本节所定之要求。 

二、上款所指之注册或以更改方式而作出之维持，得将连同权利人就设计或新型

作出部分放弃之声明之注册申请纳入，或将有关卷宗内因就涉及设计或新型之权

利宣告部分无效之司法裁判而作之附注纳入。 

 


